
專門學分認定說明



專門學分認定說明
 申請時間：

第一階段：應屆畢業生－115年6月8日(一)至115年6月17日(三)
第二階段：非應屆畢業生－115年7月3日(五)至115年7月13日(一)

 申請方式：請上網填寫GOOGLE表單 https://forms.gle/3nzCpQsc35Sxpa9u7

 需要資料：

1. 申請表(請務必以電腦繕打，檔案請存word檔)
2. 成績單正本掃描(外校必備)，本校可檢附校務系統成績截圖

3.

4.

課程大綱

專門課程科目學分表

(必備)

※若資料不齊或未依規定申請，將退件並限期補件

。

(含學士後學分班)

https://forms.gle/3nzCpQsc35Sxpa9u7


填寫步驟說明



步驟一: 將要認定的科目打在申請表上，填寫方式如下：



步驟二:檢視成績單，找出需要認定的科目並標示



步驟三: 準備申請認定科目的課程大綱電子檔



步驟四: 
將申請資料壓縮成檔案，並上傳於google表單，不需繳交紙本

資料夾命名：學號-姓名

資料夾內容

*教育實踐課程、教育專門課程、第一張教師證書上登載專長、實習的教育階段（類別、領域、群、科)應一致
（只受理         欲取得第一張教師證的專長學分表，其餘皆為加科後才做審查，請洽詢助教#2413）

*請確認申請資料的電子檔皆有壓縮成同一檔案並上傳至表單，紙本不需繳交至師培中心，資料不齊全
將退件，並於期限內補繳，否則不受理申請。

https://forms.gle/3nzCpQsc35Sxpa9u7



注意事項



注意事項
1.修習的科目與若與學分表一致則不須申請認定。

2.修習的科目與若與學分表相似科目一致則不須申請認定。

3.學分採認年限10年。

如申請認定時為115年，採認年限則為105~115年

4.科目名稱請依照成績單填寫，切勿寫錯科目名稱、學年度

及學分數，請自行挑選最符合科目進行認定。

備註：若有符合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各學科(領域、群科) 教師專門課程科目學分表實施要點 第五點資格者，不受此限制



範例:
修習的科目與若與學分表一致則不須申請認定。

修習的科目與若與學分表相似科目一致則不須申請認定。




